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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同感。

（二）年龄在 35周岁以下（1991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），原

则上需从事教学工作三年以上（2023年9月以前入职），博士研

究生从事教学工作一年以上（2025年9月以前入职）。

（三）刻苦钻研教育教学业务，教学基本功扎实，能与时俱

进开展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实践，工作量饱满，积极参与学生

全面发展指导，教学效果好。近三年来，年均开设校级公开课1

次及以上。

（四）认真学习教育教学理论，主动参与课题研究、内涵建

设项目研究等，课程改革和教育教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。

近三年来，独立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县区级以上正规刊物发表论

文，或在教学论文、教师教学业务竞赛中获得市级二等奖、县区

级一等奖及以上。

“近三年来”指2023年7月至2026年6月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（一）个人申报（7月30日前）

个人对照参评条件，向所在部门提出申请，并按规定填写

《第十二批无锡市中小学教学新秀推荐审批表》（纸质版一式五

份）、《第十二批无锡市中小学教学新秀推荐人员汇总表》

（纸质版一式一份），同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。

（二）院（部）推荐（8月15日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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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成立评议工作小组，组织召开评议推荐会，对照参评

条件对申请人的政治表现、思想品质、业务水平、教科研能力等

进行综合评定，并择优推荐，推荐结果经集体研究，在本部门范

围内公示无异议后，将《第十二批无锡市中小学教学新秀推荐人

员汇总表》（加盖公章并扫描）、《第十二批无锡市中小学教学

新秀推荐审批表》等 电子版申报材料于2026年8月15日17：00前

发至邮箱wxjxzzrsc@163.com，纸质材料于2026年8月30日前送至

组织人事处612办公室。

（三）资格初审（8月30日前）

学校组织人事处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。同时通知符合基本条

件的教师登录无锡市教师发展服务平台（https://wxjs.wxeic.cn），

对照参评条件和材料要求，完成申报教学新秀推荐审批表相关内

容及有关证明材料上传（仅暂存，不提交），操作手册见网址：

https://flowus.cn/yd05/share/b7c4e47d-b574-4608-a2d5-88540ae24cc4。

（四）组织评审（9月20日前）

学校分别组织完成本校申报人的材料评审和课堂教学评审。

1.材料评审。9月15日前，由学校组织人事处牵头，会同相关

职能部门对申请人的材料进行评审。

2.课堂教学评审。9月20日前，由教务处牵头开展课堂教学评

审。

（五）名单上报（9月30日前）



学校根据推荐分配的名额在无锡市教师发展服务平台上报教

学业务能力测试名单。

（六）能力测试（10 月中下旬）

市教育局统一组织教学业务能力测试。

（七）学校公示（11 月 15 日前）

学校根据材料评审、课堂教学评审和教学能力测试情况，确

定最终推荐人员名单，在全校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

议后上报。

（八）市级复核（11月下旬）

市教育局统一组织申报推荐人员的材料复核，确定入选人员。

（九）结果公布（12月）

市教育局研究确定并公示第十二批无锡市中小学教学新秀名

单。经公示无异议，由市教育局公布评选结果。

四、组织管理

（一）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坚持师德为先，突出教书育人实

绩，严格按照评选程序和规定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精

心组织，切实做好推荐工作。要评选对象应向一线教师、乡村教

师倾斜。

（二）《第十二批无锡市中小学教学新秀推荐审批表》中校

级以上荣誉、教育教学业务竞赛情况、论文论著发表、获奖等业

绩要严格按照限制项目数填写，不得突破和重复申报。教研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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